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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实信用原则在时效抗辩中的适用边界——以指导性案

例 249号债务人抗辩被驳回为切入点

简一檬 田鹏辉（通讯作者）

沈阳工业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110870；

摘要：时效制度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核心组成部分，前者旨在维护交易秩序稳定，后者为权利行使提供救济

途径。通过具体案例和比较法视角来展现学界和实务界对“诚信原则是否规制时效抗辩”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的

分歧，并最终得出结论：诚信原则对时效抗辩权的限制需满足特定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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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效制度与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体系的核心组

成部分，在民事司法实践中互动关系复杂，尤其在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领域，二者的适用冲突与协调问题日益突

出。诉讼时效制度通过设定权利行使的时间限制维护交

易秩序稳定；诚实信用原则作为民法“帝王条款”，具

有法律解释和漏洞补充功能。梁慧星教授指出其核心功

能是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维持双方利益平衡及

当事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平衡，为权利行使划定正当边界。

债务人以时效届满主张抗辩时，如何通过诚实信用原则

防止权利滥用，成为司法实践的关键议题。

引言

王利明教授强调，诚信原则具有“禁止权利滥用”

的功能，即权利人行使权利违背权利设定的目的，或超

越权利的正当界限，给他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指导性案例 249号中，债务人先通过多次

盖章确认债务引导债权人产生信赖，后又以“超过二十

年最长权利保护期间”主张时效抗辩，该矛盾行为直指

时效抗辩权行使的诚信底线。杨巍教授分析指出，义务

人实施一定言行导致权利人合理信赖诉讼时效不会成

为其行使权利的障碍，其后义务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

构成悖信援引行为。此类行为若得不到规制，将严重侵

蚀交易信赖基础。因此，以该案例为切入点探讨诚实信

用原则在时效抗辩中的适用边界，对明晰裁判标准、维

护交易公平具有重要实践价值。

当前学界对“诚信原则规制时效抗辩”存在显著分

歧，进一步凸显研究必要性。肯定说认为诉讼时效抗辩

权作为一种民事权利，其行使必须受到诚信原则的约束，

一旦构成权利滥用，即应被否定。崔建远教授认为最长

权利保护期间虽属“客观期间”，但债务人悖信行为已

突破期间制度“解决权利行使客观不能”的立法目的，

需通过诚信原则矫正。否定说旨在稳定长期社会关系，

不应因诚信原则随意突破，否则会动摇时效制度根基，

主张援引时效抗辩权并无适用诚信原则、禁止权利滥用

的必要，因为借助中断等规则足以保护权利人。谢怀栻

教授在《民法总则讲要》中明确强调，时效制度的目的

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避免证据灭失和法律关

系长期悬而未决。朱晓喆教授从比较法和法教义学的角

度，强调应尊重立法者的权威和成文法的确定性。

上述争议本质是时效制度公共利益与诚信原则个

人利益矫正的价值平衡之争。指导性案例 249号的裁判

逻辑实质是对肯定说的司法确认，填补了绝对期间不可

突破的实务空白，其适用边界研究兼具理论与实践价值。

1诚实信用原则与时效抗辩权的理论关联

1.1诚实信用原则在案例中的司法功能

案例中债务人先确认债务、后恶意抗辩的行为，打

破债权人基于信赖形成的权利期待，导致权利义务关系

失衡。诚实信用原则在此起到关键矫正作用，通过否定

悖信抗辩行为，恢复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崔建远教

授指出，当义务人通过先行行为制造权利行使的信赖基

础后又反悔抗辩时，难以通过起算、中断等规则予以解

决，而应当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限制

此类援引行为。崔教授认为不宜夸大意思自治的地位及

功效，而应重视公序良俗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地位及

功效。

时效抗辩权作为债务人的法定防御权，其行使必须

符合诚实信用基本要求，不得沦为逃避债务的工具。案

例中法院以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债务人抗辩，正是对权利

滥用的明确规制。这种司法实践与德国、瑞士等国的做

法一致，即如果债务人援引时效抗辩权的行为与其之前

行为自相矛盾，则该援引行为不能产生抗辩效果，本质

上是诚实信用原则对权利行使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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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时效抗辩权的行使限制

时效抗辩权的核心价值在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

权利，平衡权利保障与法律秩序的确定性，而非为债务

人恶意逃债提供依据。这一认知与王利明教授对时效制

度本质的界定相契合，其诉讼时效制度的功能在于维护

社会整体的债权信用体系，其根本目的是保障一般交易

安全，而非单纯保护义务人的个体利益。该权利行使的

边界在于当债务人存在先行确认债务等引导债权人信

赖的行为时，其时效抗辩权的行使需受诚实信用原则限

制，这是案例裁判逻辑的核心。从比较法视角看，这一

限制规则在域外立法中普遍存在，如英国法确立的“承

诺性禁反言”规则。

1.3二者衔接的法理依据

案例中债权人持续催收、推迟诉讼的行为，源于债

务人多次盖章确认债务的信赖引导，诚实信用原则对时

效抗辩的规制，本质是对该信赖的保护。杨巍教授将此

类情形概括为“义务人实施一定言行导致权利人合理信

赖诉讼时效不会成为其行使权利的障碍”，认为这是悖

信援引行为的核心构成要件，与案例中法院强调的“合

理期待”形成理论呼应。本案中债权人因信赖放弃其他

追索机会，符合这一要求。

最高法在裁判理由中指出，若支持债务人的矛盾抗

辩，既损害交易双方的信任基础，又增加司法资源的耗

费，与时效制度和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目的均相悖。这

一裁判说理印证了学者黄薇的观点：时效制度的正当性

基础在于维护交易信用体系，而诚实信用原则作为交易

秩序的核心准则，其对时效抗辩的规制正是为了避免时

效制度异化为恶意逃债工具，确保二者立法目的的统一。

2指导性案例 249号梳理

2.1争议焦点

该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债务人原种场在多次签收催

收通知、确认债务后，诉讼中场以“超过二十年最长权

利保护期间”提出时效抗辩主张驳回原告诉求，该行为

是否构成权利滥用？

2.2裁判脉络分析

债务人在《逾期催收通知书》上签字盖章的行为，

使债权人对其履行债务产生合理期待，后续以最长权利

保护期间主张时效抗辩，既违背诚实信用原则，也不符

合最长权利保护期间解决权利人长时间不知权利受损

或不知义务人的立法目的；同时，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

构成普通诉讼时效多次中断，不适用二十年最长权利保

护期间。这一裁判逻辑与杨巍教授赞同依据诚实信用原

则或禁止权利滥用原则限制义务人的悖信援引行为的

观点一致。

进一步分析，最高法以诚实信用原则否定债务人抗

辩的逻辑，契合肯定说“悖信行为突破期间立法目的”

的核心主张。一方面，债务人 8年 5次盖章确认的先前

行为具有明显可归责性。其多次盖章签收催收通知书的

行为，主动强化了债权人对债务确认的认知，未消除债

权人的合理信赖，反而让债权人进一步相信其会履行债

务，客观上促成了债权人推迟诉讼的决策，因此其后续

提出时效抗辩的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另一方面，债权人

基于该确认持续催收，客观上放弃了及时起诉其他关联

债务人的机会，存在隐性信赖损失。同时，本案作为金

融借款纠纷，法院对合理信赖的严格审查，亦与实务界

中商事纠纷需强化信赖认定标准的立场完全一致，进一

步印证了裁判逻辑的合理性。

3指导性案例 249号中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具

象化拆解

3.1适用前提是债务人的先行诚信关联行为

案例中，债务人 2006年至 2014年期间多次盖章并

签署“情况属实”，构成对原债务的重新确认，该行为

是诚实信用原则适用的前提。若无此先行确认，单纯时

效抗辩不涉及诚信问题。这一实践认定与杨巍教授提出

的悖信援引行为构成要件完全吻合，即义务人必须实施

了足以引发权利人信赖的先行行为，具体包括债务确认、

履行承诺等类型。

从比较法上看，德国司法实践中也将债务人以书面

方式请求债权人等待履行等先行行为作为适用诚信原

则的前提，认为此类行为使债权人产生债务人将不提出

时效抗辩的印象。案例中债务人的盖章确认行为，与德

国法上的“信赖引导行为”具有同质性，均构成诚信原

则介入时效抗辩审查的触发机制。如果债务人援引时效

抗辩权的行为与其先行行为自相矛盾，则该援引行为不

能产生抗辩效果。本案作为商事纠纷，“盖章+签署情

况属实”的行为满足明确性要求；若为民事纠纷，“口

头承诺+部分还款”即可构成触发条件。

3.2适用的核心标准在于债权人合理信赖的存在

主观层面债权人基于债务人的盖章确认，产生债务

人认可债务、将履行债务的合理期待，进而选择持续催

收而非立即起诉，该信赖具有正当性。这种主观信赖的

合理性判断，需结合交易习惯与当事人行为综合认定。

信赖的合理性应以客观视角审视，即一个理性的权利人

在相同情境下是否会产生同样的信赖，案例中债务人多

次盖章的行为，足以使理性债权人产生债务将得到履行

的期待。客观层面债务人的抗辩行为打破了“确认债务

—持续催收”形成的稳定权利义务状态，导致债权人此

前的权利主张行为失去意义，客观上损害了其信赖利益。

最高法在裁判中明确指出，债务人的抗辩行为使债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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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种信赖推迟诉讼”的合理期待落空，违背诚信

原则。

结合英美法系国家衡平法原则中的“承诺性禁反言”

规则，虽本案未明确提及债权人放弃其他债权，但持续

催收而非立即起诉的行为，客观上延长了权利主张周期，

可推定存在“信赖损失，进一步强化了合理信赖的正当

性。福州市中院在审理案件时指出：在不违背法律和基

本法理前提下...不应纵容债务人恶意滥用时效制度逃避

债务，加重权利人举证责任负担。

3.3与最长时效期间的适用边界

最长时效期间主要是解决权利人长时间不知道或

者不应知道其权利受到损害情形下，如何确定保护期间

的问题，本案中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显然不属于该情

形。这一裁判界定厘清了学界长期讨论的最长时效期间

性质问题，杨巍教授即认为其并非普通诉讼时效的补充，

而是针对权利行使客观不能的特殊救济规则。否定说主

张最长期间绝对不可突破，但本案中债权人不存在权利

行使不能，故该观点无适用空间。

当最长权利保护期间的主张与诚实信用原则冲突

时，若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且债务人存在诚信违背行为，

应优先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否定时效抗辩，这是案例确立

的关键规则。这一规则选择与大陆法系多数国家的实践

一致，如瑞士法明确规定，“若义务人通过不正当手段

阻碍权利人在法定时效期间内行使权利，则其事后不得

再主张时效抗辩”，将诚信原则作为优先于时效规则的

裁判依据。案中债务人“8年 5次确认+后续抗辩”的

行为已构成严重悖信，故优先适用诚信原则具有正当性。

3.4实务中持续主张权利的证明标准模糊

针对 429号指导案例中“债权人持续主张权利构成

时效中断”的裁判理由，实务中持续主张的证明需明确

有效形式与争议处理规则。除案例中的催收通知书和公

告外，双方沟通录音、债务人签收的催款函快递记录、

第三方见证的催收记录等都属于有效证据形式。在实务

中处理此类情景时，有的法院不进行说理，亦或是认为

支持这种抗辩行为无疑会损害交易双方的信任基础，同

时又增加了司法资源的耗费，不符合法律制度的规制目

的和精神导向。

但需注意的是，商事纠纷与民事纠纷的证明标准存

在差异。商事纠纷中，短信/微信催收需提供已读回执或

债务人回复确认；民事纠纷中，证人证言可作为辅助证

据，这与“类型化区分说”的实务立场一致。

3.5时效抗辩的举证责任分配

明确举证责任分配规则，是诚信原则适用于时效抗

辩的关键实操环节。债权人需证债务人存在先行确认债

务的行为以及自己基于该行为产生合理信赖。债务人则

需证明其先行行为不具备信赖引导性以及债权人的信

赖存在过错。

本案中债权人提交了 8年 5次盖章的通知书、2015
年公告和 2016年债权转让通知，已完成先行行为+合理

信赖的举证；而债务人未提交任何反驳证据，故法院认

定其抗辩违背诚信，符合举证责任分配规则。

4结论

指导性案例249号明确界定了诚实信用原则在时效

抗辩中的适用边界。以债务人先行诚信关联行为为前提，

以债权人合理信赖为核心判断标准，同时明确其与最长

时效期间的衔接规则——仅当权利人不知权利受损或

不知义务人时，最长期间才优先适用，反之则优先考量

诚实信用原则。这为处理同类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中诚信

原则规制时效抗辩提供了价值指引。同时，这一裁判结

果吸收了利益信赖说与域外立法的合理内核，与悖信援

引时效抗辩权应通过诚实信用原则予以规制的理论主

张形成司法回应，验证了多元理论的实践价值。正如王

利明教授所说，时效制度的正当性基础在于维护交易信

用，而诚实信用原则对时效抗辩的规制，正是确保这一

基础不被侵蚀的关键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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